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北头村城市更新项目历史违建物业权利人核实情况汇总表（第一、二批更正）

报送人（盖章）：深圳市北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位置
建筑编号      
（栋号）

所在
楼层

所在单元   
（房间号）

物业权利人姓名               
（名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备注

1
北头旧

村
东街50A号 1 101、102

张晚明
（曾用名：张天宁）

身份证 44030520******2818 原权利人“张天宁”改名为“张晚明”

2
北头旧

村
东街50A号 7 702

张晚明
（曾用名：张天宁）

身份证 44030520******2818 原权利人“张天宁”改名为“张晚明”

3
北头新

村
柒 7 702C

徐瑞茹
（曾用名：徐君茹）

身份证 44030119******6420 原权利人之一“徐君茹”改名为“徐瑞茹”

4
北头新

村
柒 7 702D

叶子靖
（曾用名：叶子晴）

身份证 44030119******6422 原权利人之一“叶子晴”改名为“叶子靖”

5
北头新

村
捌 1 101 黄沛鸿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H00582**1 原权利人“吴素君”更正为“黄沛鸿”

6
北头新

村
捌 6 602

徐瑞茹
（曾用名：徐君茹）

身份证 44030119******6420 原权利人之一“徐君茹”改名为“徐瑞茹”

7
北头新

村
拾壹 2 202C

徐瑞茹
（曾用名：徐君茹）

身份证 44030119******6420 原权利人之一“徐君茹”改名为“徐瑞茹”

8
北头新

村
拾壹 2 202D

叶子靖
（曾用名：叶子晴）

身份证 44030119******6422 原权利人之一“叶子晴”改名为“叶子靖”

特别说明：
1.本表仅用作城市更新项目搬迁补偿协议签订资格的确认，不作为权属确认依据。
2.本表中的物业权利人如为自然人的，填写自然人姓名及相应的身份证件信息；为非自然人的，填写单位名称及相应的证件信息。

第 1 页，共 1 页


